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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中區 

立法會道 1號立法會綜合大樓 710室 

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行政區立法會主席 

梁君彥議員 

 

敬呈者， 

 

議員刻意阻礙警務人員執行職務 

 

七月七日反修例遊行後，再有示威者在油尖旺一帶佔據街道，影響其

他道路使用者及附近的商業活動，警方被迫進行清場行動。期間，立法會議員譚

文豪及區諾軒刻意擋在警方防線前阻礙警方推進及清場。從多個網上片段可見，

警方多番以揚聲器要求二人返回安全位置，不要妨礙警方工作，但二人提出要保

護在場記者等理由繼續擋在警方防線前，拒絕離開。事實上，正是譚文豪及區諾

軒二人刻意在警方防線前挑釁警方以吸引記者聚集在身後採訪，使原本的混亂場

面更加混亂。以上兩位議員的行為不只妨礙警察的工作，更置在現場採訪的記者

及其他行人的安全於不顧，行為極度不負責任。對於警方的呼籲，譚文豪以驕橫

跋扈，野蠻無理的態度、粗鄙的動作言辭回應，令人髮指。本協會對上述兩名立

法會議員非常失望及憤慨，並予以嚴厲譴責。 

 

  其實，早在六月九日的衝突發生後，多名立法會議員濫用其議員身份妨

礙前線警務人員正當執行職務，更有部分議員在旁錄影自己侮辱及詆譭警務人員

的過程。這些議員為了個人立場和政治利益，刻意刁難正在執勤的前線警務人員，

挑撥其他在場人士及社會上的仇警情緒，帶頭製造矛盾及衝突，行徑及意圖令人

切齒。 

 

  我相信絕大部分香港市民渴望和平與穩定，不希望社會充斥仇恨和暴力。

對致力於在議會內為香港作貢獻的立法會議員，我們當然予以尊重及肯定。除此

之外，香港法例並沒有賦予立法會議員阻礙警務人員執法的權力，也沒有賦予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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們犯法或煽惑其他人犯法的權力。法律面前，人人平等，那些有恃無恐的個別議

員應該立即停止阻礙或干預警方執行職務。本協會懇請主席 閣下正視個別議員

的專業操守問題，呼籲他們切勿阻礙警務人員執行職務，彼此專注於履行自己的

職責，使香港社會盡快重返正軌。 

 

謹呈 

 

 

 

 

        

林志偉          

香港警察隊 員佐級協會主席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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